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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山东省新动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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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2 月 6 日印发的“证监许可[2023]345 号”批复同意

注册，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新动能

基金公司”）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3 年 4 月 24 日，公司成功发行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3 动能 02”，债券代码

“115270.SH”，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期限为

3+2 年期。截至目前，23 动能 02 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事项 

根据发行人2025年1月24日披露的《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企

业本部转让资产的公告》（以下简称“该公告”），发行人发生的重大事项如下： 

（一）事项基本情况 

1、事项背景及原因 

2024年11月25日，发行人披露了《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转

让资产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拟向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泰合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资产”）27.20%股权，进一步提升公司主

业布局与功能定位的专注力。 

2024年12月31日，发行人披露了《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转

让资产的公告》，公司已完成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定，并于2024年12月27日获得

有权机构批复，于2024年12月30日与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

让协议，且相关审计及评估工作均已完成。本次资产划转已经有权机构审批，

具备划转条件，目前泰合资产相关工商已经变更完成。 

2、资产转让方案 

表 方案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交易方式 资产规模 

1 

泰合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27.20%股

权 

转让 

发行人持有泰合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7.20%股权，此次转让上述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79,775.0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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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山左路 1851 号 

法定代表人：梁雷 

注册资本：3,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495571787K 

成立日期：1992-04-10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运营、管理、咨询;受托管理省级股权引

导基金及其他财政性资金;股权投资;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交易标的情况 

1）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70100MA3D5UJJXD 

成立时间：2017 年 1 月 24 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融中心四区 3 号楼 8

层 802M 

注册资本：1,00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及其对投资项目进行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企业并购服务；企业重组服务；不良资产管理、处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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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中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鲁中诚信专审字(2024)第

0264 号《审计报告》，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泰合资产财务报表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2024 年 10 月 31 日/2024 年 1-10 月 

资产总额 155,811.83 364,644.23 

净资产 142,266.20 361,518.07 

营业收入 11,365.13 7,959.93 

2）股权结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前，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46.00%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20% 

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6.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 

山东省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80% 

万通海欣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 

华鑫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0% 

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0% 

合计 100% 

根据泰合资产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

决权。本次交易完成前，新动能基金公司实缴出资比例为 42.50%，为实缴第一

大股东，并委派 4 名董事（含 1 名董事长），能够对泰合资产实现实际控制。故

本次交易完成前，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新动能基金

公司。 

3）主营业务情况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2017 年

9 月正式开展经营，具有山东省内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批量经营资质，主营业务为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处置等业务。

泰合资产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聚焦主业、稳健经营，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

监管要求开展业务，为维护山东省金融稳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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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出售/转让/无偿划转事项将导致： 

发行人单次合并口径净资产减少 18.51 亿元（根据泰合资产 24 年未审计数

据），占公司 2024 年净资产（未审计数据）的 5.6%。 

3、转让标的资产情况 

表 转让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资产名称 财务指标 

金额（23 年

12 月末或 23

年 1-12 月） 

占比（%） 

金额（24 年

9 月末或 24

年 1-9 月） 

占比（%） 

1 
泰合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总资产 155,811.83 4.03% 377,319.31 8.12% 

总负债 13,545.63 1.17% 26,771.11 1.66% 

净资产 142,266.20 5.25% 350,548.19 11.55% 

营业收入 11,365.13 7.22% 0.00 0.00% 

净利润 3,753.81 3.82% 8,187.27 23.72%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时间 2017 年 1 月 24 日，注册资本 100.00 亿元，

实缴资本 40.00 亿元。根据泰合资产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实

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本次交易完成前，新动能基金公司实缴出资比例为

42.50%，为实缴第一大股东。 

4、事项进展 

发行人已完成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定，并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已获得有权

机关批复；2024 年 12 月 30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2025 年 1 月 23 日工商变更完

成。 

（二）持有人会议相关安排 

本次划转未触发持有人会议召开条件。 

（三）影响分析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专司管

理机构，主要承担运营管理省级政府引导基金职责，坚持引导基金主责主业和市

场化自营业务“双轮驱动”战略，集聚优质资源要素支持山东省“十强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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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截至 2023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 386.37 亿元、净资产

270.93 亿元、业务收入 15.73 亿（其中投资收益 10.63 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79 亿元、其他收益 0.7 亿元、营业收入 0.61 亿元，公司作为投资类企业，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主要收入计入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次通过转让泰

合资产，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主业布局与功能定位的专注力，但不会导致新动

能基金公司经营战略、经营模式或者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触发

重大资产重组。 

综上，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偿债能力及财务状况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四）应对措施 

截止该公告出具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所有债项均按时兑付本息，后续公

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 

（六）信息披露承诺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承诺公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

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发行人目前经营正常，此次转让资产事项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管理、

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中信证券作为23动能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

据《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中信证券后续将持续跟踪上

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并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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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